
國立嘉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

113年 8月 8日 113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為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，落實學校課程的規劃與運作，促進教學活動進行，

提升學生學習品質，依據教育部民國 110年 03月 1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16363B

號 令頒布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》之柒、實施要點之一(一)規定，特

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課發會) 置委員至少 24人，均為無給職，委員任

期一年，任期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。各類別委員任期內出缺，

得補行遴聘，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。下屆委員得於委員任期屆滿前三十天

內由各類別委員相互推選產生。委員包括： 

    (一)召集人一人：校長 

    (二)學校行政代表六人：教務處主任、總務處主任、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雙語

部主任、教學組長。 

    (三)部別代表三至六人。 

(四)領域教學代表八人：由各領域（含國文科、英文科、數學科、自然科、社會科

及藝能科）教學研究會召集人每學科一人、雙語類科、彈性學習課程召集人

各一至二人代表。 

    (五)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教師一至三人：由特殊教育班教師推派一至三人擔任。 

    (六)教師組織代表三人：由學校教師會推派擔任之。 

    (七)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一人：由學校學生家長委員會推派 1人擔任之。 

    (八)社區人士代表一人：由課發會視需要聘任。 

    (九)專家學者一人：由課發會視需要聘任。 

三、主要職責 

    (一)掌握學校教育願景，發展學校本位課程，並負責審議學校課程計畫。 



    (二)審查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教材。 

    (三)依主管機關之規定，訂定並推動本校課程評鑑實施期程、內容與方式，以協

助教師教學與改善學生學習為目標。 

    (四)審議學校課程彈性排課相關事項：  

1.審議視課程實施及學生學習進度之需求，彈性調節每節分鐘數與年級、班級

之組合。 

      2.審議每週僅實施 1 節課的領域/科目（如第二學習階段的英語文與本土語文/

新住民語文）採隔週上課 2 節、隔學期對開各 2 節課的方式彈性調整。 

      3.審議英語文彈性排課：英語文於第二學習階段每週 1 節課，若學校在實際授

課安排上有困難，在不增加英語文第二、三學習階段總節數的前提下，合併於

第三學習階段實施。 

      4.審議第四學習階段之自然科學、社會、藝術、綜合活動、健康與體育等領

域，均含數個科目，除實施領域教學外，亦得實施分科教學，同時可在不同年

級彈性修習不同科目，不必每個科目在每學期都修習，以減少每學期所修習的

科目數量，但領域學習總節數應維持，不得減少。 

    (五)審議通過之領域學習或彈性學習課程進行跨領域/科目之協同教學，其協同教

學節數可採計為教師授課節數。 

    (六)規劃審議學校彈性學習課程。統整性主題/專題/議題探究、社團活動與技藝

課程、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或是其他類課程。 

    (七)審議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之特殊教育班課程。 

    (八)審議經體育班、藝術才能班之課程。 

 (九)其他有關課程發展事宜。 

四、設置組織 

(1) 為推動各學習領域課程規劃與執行，本課發會下設各領域教學研究會，負責

研擬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、教學策略與進行學習領域之形成性課程評鑑。並

協助學校各領域教師甄試、教師專業社群、教科書選用、發展教學評量、進



行各學習領域課程評鑑。 

(2) 為推動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，本課發會下設彈性學習課程規劃設計小組，

負責研擬彈性學習課程計畫、教學策略與進行學習領域之形成性課程評鑑。

彈性學習課程規劃設計小組依據學校發展需求，可視需要區分為統整性主題/

專題/議題探究性課程、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、特殊教育類及其他類小組。 

(3) 為進行課發會行政業務與資料彙整，本課發會下設行政業務單位，由教務處

負責，負責課發會會議召開、紀錄、資料彙整及相關行政作業。 

5、 運作方式 

(一)本課發會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，每學期定期舉行二次會議，以開學前與期

末各召開一次為原則，配合學校課程計畫時程進行。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(二)本課發會臨時課發會由召集人提議或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。  

(三)本委員會審議學校課程計畫時，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（含）以上之出席，

方得開議；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（含）以上之同意，方得議決。議決方式

得以共識決議、舉手或投票方式為之。 

(四)本委員會審議其他議案或下設組織開會時，使用一般會議規範。 

(五)本委員會下設各領域教學研究會、彈性學習課程規劃設計小組，由各召集人

負責召開，規劃、執行、評鑑各領域或彈性學習課程計畫。 

六、課程計畫內容得以書面或電子檔案呈現，並電子檔案並得以提供平台連結方式，

在開會七天前通知委員進行閱覽。 

七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